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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强化养老服务领域食品
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城民发〔2025〕73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深入贯彻食品安全“ 四个最严”要求，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强化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渝民〔2025〕102号），结合数字重庆建设新要求，现就进一步强化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监管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提高思想认识
提供餐饮服务的养老机构、社区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等餐饮服务主体，人员相对集中，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关注度高，极易引发舆情风险。各养老机构、社区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要以“时时放不下心”的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为根本遵循，持续强化底线思维，健全完善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责任体系，分析研判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形势趋势，紧盯重点问题，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用好数字化手段，以 AI 赋能补齐短板，全力保障养老服务领域“舌尖上的安全”。
二、 强化责任落实
（一）全面压实养老机构主体责任。提供餐饮服务的养老机构、社区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食品经营行为。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规范食品经营行为；按照《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配强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积极参加食品管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提高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对食堂及其承包企业的食品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也可委托第三方开展监督评价；构建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完善《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清单》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切实用好“渝快办”中“渝食安 ·餐饮安全在线”应用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到位。
（二）切实压紧属地管理责任。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用好包保干部和食品安全协管员等力量，加强对提供餐饮服务的养老机构、社区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的督导，对督导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县民政局、县市场监管局并配合相关部门督促整改。
（三）认真落实行业主管责任。各乡镇（街道）民生板块工作人员要加强对提供餐饮服务的养老机构、社区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食品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管理责任，将其作为重点检查项目，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开展综合监管。严格检查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执行情况，指导提供餐饮服务的养老机构、社区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督促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自觉参加食品安全管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和能力。并积极协助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四）严格履行属事监管责任。各乡镇（街道）市场监管所应切实履行监管责任，严格许可准入，对新建、改建、扩建的养老机构食堂等单位，要提前介入、加强指导，督促其布局合理、流程科学。要强化现场检查工作，对隐患多、整改不及时的，要增加现场监管频次。要常态化使用“渝食安 ·餐饮安全在线”应用，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并督促整改到位。要加强抽检监测，结合监督检查情况和投诉举报线索加大对已发现问题单位的抽检力度。要督促开展对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其食品安全责任意识。
三、创新监管方式
（一）推进智慧监管。 提供餐饮服务的养老机构、社区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要加快对后厨物联感知设备的共享，视频感知资源要全面接入“渝食安 ·餐饮安全在线”，做到“应接尽接”，并确保各视频感知设备的持续在线可视；迭代升级“互联网+明厨亮灶+AI”场景，实现精准驱鼠、实时语音预警和远程视频调度等功能。要加快对食材库房、食材储存柜、食品留样柜、菜品保温箱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增补新建智能挡鼠板、物联电子秤、温湿度传感器等感知设备，实现对原料查验、贮存等过程管理实时监测。广泛使用智能油水分离器等感知设备，对反餐饮浪费工作进行智慧管理，对餐厨垃圾进行科学分类。大力提倡食材供应商和提供餐饮服务的养老机构、社区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使用数字化采购平台，实现食材来源可溯、价格可查。
（二）完善长效机制 。 一是要建立完善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推动配备食品安全总监的养老机构、社区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在 2025年12月以前，其他餐饮服务主体在 2026 年12月以前建立并实施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二是要建立完善投诉举报机制，要在养老机构就餐区域张贴负责人投诉电话，结合“12315” 等投诉举报平台，畅通投诉渠道，鼓励社会监督。三是要建立完善情况通报、问题整改、线索移送等工作机制，抽检不合格信息、行政处罚信息、检查发现的突出问题等及时在部门间通报共享，形成监管合力。
（三）创新协同共治。各养老机构、社区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要 密切配合，共享“渝食安 ·餐饮安全在线”应用相关权限，利用其“养老食安专区”开展远程巡查，及时掌握辖区提供餐饮服务的养老机构、社区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食品安全工作情况，发现“日周月”制度执行不到位、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环境卫生差等问题的，及时督促整改。鼓励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依托三级治理中心、基层智治平台等，主动发现问题，督促立行立改、全面整改，提高多跨事件流转和处置率。督促养老机构负责人实时掌握食堂食品安全现状和履行主体责任情况。推动建立食品安全监督员制度，组织服务对象家属参与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监督。


城口县民政局              城口县市场监管局     
202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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